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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: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简政减税降

负的系列部署，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

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深刻认识简政减税降负的重要意义 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简政减税降负工作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

措施，对优化营商环境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

作用。今年以来，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、稳中向好的态势。

同时，经济运行稳中有变，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。在当前国内

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，加大简政减税降负力度，有利于

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，为我国经

济长期向好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。 

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当

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，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

上来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不折不扣、不拖不延地落实好各项

简政减税降负措施，更好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、可预期的税收营

商环境，为市场主体添活力，为人民群众增便利。 

二、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减税政策 



 - 2 - 

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落实国家已出台的减税措施，特别是今年出

台的降低增值税税率、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、放宽享受减半

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、允许单价 500 万元以

下新购进设备器具一次性税前扣除、取消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加计

扣除限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，为促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推动

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增强社会创造力营造良好环境。要牢固树立

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收“过头税”的观念，进一步深入细致

加强税收政策宣传辅导，及时提醒和帮助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，

确保国家出台的各项减税政策应知尽知、应享尽享。要加强政策

效应跟踪分析，及时查找和改进落实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确保政

策落地见效，不为经济运行增添任何不利因素。 

三、扎实落实个人所得税改革措施 

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，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前

所未有的重大改革。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

和紧迫感，按照“一次立法、两步实施”的安排，切实做好 2018

年 10 月 1 日起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并适用新税率表、2019 年

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综合与分类税制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稳妥开展

信息系统搭建，密切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，迅速组织开展好

税务系统内部和面向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的培训辅导，确保落实

新税法的各项资源配置及时到位，各项配套措施有效落地，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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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任务圆满完成。同时，要紧扣纳税人诉求，回应纳税人关切，

化解纳税人疑虑，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实施工作，确保改革红利及

时惠及每一名纳税人，确保改革成果由纳税人所享，改革成效获

纳税人点赞。 

四、有序推进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准备工作 

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涉及面广、关注度高，是一

项重大的系统工程，也是一项民生工程。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税

务总局的统一安排部署，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，加强与有关部门

的配合，坚持稳字当头，积极稳妥做好资料移交、系统对接等工

作，建立部门间常态化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，优化社保费和非税

收入缴费服务资源配置，从缴费人需求出发，统一服务标准，整

合税费缴纳流程，简并缴费资料报送，降低缴费成本，确保划转

工作平稳有序、信息系统稳定运行、缴费人和社会各界反映良好。

特别是要按照国务院明确的“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”的已定部

署，已负责征收社保费的税务机关，务必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

位前，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，务必做到不自行组织开展以

前年度的欠费清查，务必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违反规定的行

为依法依规坚决纠正、严肃处理。同时，要认真进行分析测算，

抓紧研究提出适当降低社保费率、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

政策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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